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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航科技”）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 经核查，需对

以上报告内容作更正，具体如下：

１、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报告期

内主要经营情况”之“２、收入和成本分析”项下“（７）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中，表格前的单

位需要由“万元”更正为“元”。

２、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之“７、预付款项”项下“（１）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１年以内 １１，０９３，５４４．９３ ９２．５７ ５，４７５，１６６．１３ ９８．９４
１－２年 ８６８，５０３．８４ ７．２５ ５６，０４７．１８ １．０１
２－３年 １９，０８２．７０ ０．１６ ２，７７０．８７ ０．０５
３－４年 ２，７７０．８７ ０．０２
合计 １１，９８３，９０２．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３３，９８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说明：本集团预付款项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余额较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增加 ６，４４９，９１８．１６ 元，增加１．１７
倍，主要系随订单增加新增采购尚未到货所致。

更正后：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１年以内 １１，０９３，５４４．９３ ９２．５７ ３，９１７，２１９．１５ ９８．５２
１－２年 ８６８，５０３．８４ ７．２５ ５６，０４７．１８ １．４１
２－３年 １９，０８２．７０ ０．１６ ２，７７０．８７ ０．０７
３－４年 ２，７７０．８７ ０．０２
合计 １１，９８３，９０２．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７６，０３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说明：本集团预付款项年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８，００７，８６５．１４元，增加２．０１倍，主要系随订单增加
新增采购尚未到货所致及执行新租赁准则１，５５７，９４６．９８元，期初余额重新列报所致。

３、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之“４７、租赁负债”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租赁未付款 ５，００５，２７１．９４ ５，４４５，７３５．４５
合计 ５，００５，２７１．９４ ５，４４５，７３５．４５

更正后：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租赁未付款 ５，００５，２７１．９４ ７，４４５，７３５．４５
合计 ５，００５，２７１．９４ ７，４４５，７３５．４５

４、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之“７１、信用减值损失”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６，２２０，３３８．０８ －２，５２８，７５１．８６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３２，５３８．４４ ７，１０９．２１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７，７５０．００ ２１，２８０．００
合计 －６，２４５，１２６．５２ －２，５００，３６２．６５

更正后：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７，７５０．００ ２１，２８０．００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６，２２０，３３８．０８ －２，５２８，７５１．８６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３２，５３８．４４ ７，１０９．２１
合计 －６，２４５，１２６．５２ －２，５００，３６２．６５

５、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之“７５、营业外支出”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
额

赔偿金 、违约金及罚款支出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合计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更正后：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
额

赔偿金 、违约金及罚款支出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合计 １７１，３１４．２８

６、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之“７９、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项下“（４）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
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２１５，９４６，１９８．２７ １７０，４６７，０８９．５７

更正后：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
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更
正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
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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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航科技”）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核查，
需对以上报告内容作更正，具体如下：

１、公司《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一、主要财务数据 ”之“（一）主要会计
数据和财务指标”项下“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及“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需要更正，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０．４０ ６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０．４０ ６００

更正后：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０．０４ １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０．０４ １５０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
正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正后的《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
报告》（更正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敬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
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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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以

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监事会主席陈继忠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９名，实际出席监事９名，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公

司的经营发展等因素提出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本次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未发现
参与公司 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有效，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重
要缺陷，不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重要缺陷。 同意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陈波先生 、赵凤利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能够公

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与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能够真实反映公司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未
发现参与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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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本次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由于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在建项目投资

额较大，结合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和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２０２１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３３１，０５６，５５１．９３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５４０，５４７，０６８．７９元，减会计政策变更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１１３，４４５，２３４．３５元，减２０２１年实际分
配股利６４，９７８，２７１．７６元，加上其他综合收益结转

－１３，２６４，０７２．９０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合计为１７，８０２，９３７．８５元。
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二、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所处行业环境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建材产业及地产产业均为资金密集型行业。 由于国家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

材行业水泥产能过剩矛盾仍没有根本解决；随着房地产金融严监管态势延续，地产行业融资环境需要逐
步改善，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地产项目施工和建设延期，项目开发和销售回款周期延长。

（二）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由于公司目前正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在建项目投资额较大，结合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三）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建材、地产、医药产业未 来的投入和发展，同时用于补充营运

资金，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系基于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情况，综合考虑了公司进一步发

展的资金需求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
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发展等因素

提出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
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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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按照市场原

则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了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第

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宋尚龙先生 、韩
冬阳先生、刘晓峰先生和监事陈波先生、赵凤利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２０２２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日常采购及销售等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６０，１４３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的

授权，符合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要求。
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余额３，７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２１年

度支付贷款利息支出金额１７９，９１３，９８５．０６元；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存款余额为１０８，４００，１６８．９０元，２０２１年度存款利息收入金额２，７１８，６５４．５７元；截止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
及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余额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余额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２１年度支付商票保贴手续费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三）２０２２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１、采购、销售产品和服务情况
２０２２年，公司预计日常采购、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０２，９００万元。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种类 关联人 ２０２２年度预计金
额

采购商品
采购原材料 辽宁矿渣微粉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００
采购原材料 铁岭县新岗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销售商品

销售熟料

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
齐齐哈尔鸿谊建材有限公司 ６，３００
大庆聚谊建材有限公司 ６，２００
黑龙江北疆集团克山县永鑫水泥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销售商砼
长春市轨道交通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销售管片 ３０，０００
销售熟料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３００

销售水泥 １２，３００

采购服务
药物开发 、一致性
评价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设计服务 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０
提供服务 物业服务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合计 － － １０２，９００

２、存贷款、融资及担保情况
２０２２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继续在关联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融资及担保业务 ，具

体金额目前尚无法预计，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１、辽宁矿渣微粉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铁运
注册资本：４，８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
经营范围：矿渣制品生产与销售、矿渣铁粒生产与销售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其４９％股权。
２、铁岭县新岗采石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资本：６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铁岭县
经营范围：砂岩露天开采、加工、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其２０％股权。
３、海林亚泰三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忠良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建工建材用化学助剂制造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０％股权。
４、靖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全冬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靖宇县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生产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０％股权，公司监事赵凤利先生为靖

宇亚泰泉润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５、齐齐哈尔鸿谊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心欣
注册资本：１４，０３５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３０％股权。
６、大庆聚谊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心欣
注册资本：１３，３５４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生产、建材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其３５％股权。
７、黑龙江北疆集团克山县永鑫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丽华
注册资本：１２，２１２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制造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０％股权。
８、长春市轨道交通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华安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长春市长德新区
经营范围： 预制构件、管片的生产和销售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持有其４９％股权，公司监事陈波先生为

长春市轨道交通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９、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诚
注册资本：５２９，９３０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 ３９ 号
经营范围：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水泥及辅料、水泥制品生产、销售、出口、进口；

建筑用骨料、砂石的生产、销售等
关联关系：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１０、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永强
注册资本：５，１２９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
经营范围：医药中间体、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药物的研发等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２７．３０％股权，公司董事刘晓峰先生为

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１１、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勤俭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经营范围：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推广、服务、咨询等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４０％股权，公司董事韩冬阳先生为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１２、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宇龙
注册资本：１，００６，６９８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等
关联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其８．９８％股权 ，公司董事长宋尚

龙先生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的公允价格为原则， 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

定价依据，并参照市场上同类交易的价格确定。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信用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经营能

力。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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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文件要求进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和第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依据财政部修订和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及通知，公司需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

召开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第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依据财政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１４号》（财会［２０２１］１
号，以下简称“解释１４号”）和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１５ 号》（财会［２０２１］３５ 号，以
下简称“解释１５号”）。

二、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１４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１５ 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１４号》“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

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１５号》“关于
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的规定，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１５号》“关于企业将固定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亏损合
同的判断”的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影响
解释１４号主要明确了关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
解释１５号主要明确了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

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对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以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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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２］

１５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范运作 》、吉林亚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２０１７］２８１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６４８，９６７，８５１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元，每股发行
价格４．７０元，募集资金总额为３，０５０，１４８，８９９．７０元，扣除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及相关税金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０１５，５１０，７９９．９０元。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并
出具了中准验字［２０１７］第１０４１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经足额到账，并存放

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０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８４７２号
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亚泰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高新技术研发 、中试车间项目”实施主体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１００％股权、“亚泰医药产业园Ｂ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资产和“亚泰医药产业园Ｄ区生物疫
苗生产基地项目”全部资产转让给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亚泰医
药产业园Ｂ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１２１，１３３，３６７．６３元、“亚泰医药产业园Ｄ区生物疫
苗生产基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６７，１０５，７１４．６２元分别永久性补充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

经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和２０２１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 ２０１６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
项目 ” 结项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暂未 确 定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与 本 次 结 项 的 剩 余 资 金 合 计
８１０，６６２，５７５．３１元一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
毕。

综上所述，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３，０１８，１４７，４１０．７０元（募集资金账户存储金
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 ，系因该募集资金专户金额包含尚未扣除的其它发行费用），公司及其项目子公司
以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共计２，０７６，８７３，２４３．０８ 元 （含以募集资金置换己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８０，１５１．１６万元），公司转让募投项目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１８８，２３９，０８２．２５元，公司募投项目结项
后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８１０，６６２，５７５．３１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３，０７５，７７４，９００．６４元（包括累计收
到的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各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截至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完毕。 公司与保荐机构 、项目实施主体子公
司、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在募集资金到账６个月内置换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８日，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及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２０２０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１２个月。 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公司将 ８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不存在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的情况
经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和２０２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 ２０１６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建筑工业化制品产业园
项目 ” 结项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暂未 确 定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与 本 次 结 项 的 剩 余 资 金 合 计
８１０，６６２，５７５．３１元一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
毕。

五、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 ，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我们认为，亚泰集团编制的《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２０２２修订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２］１５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范运作》（上证发 ［２０２２］２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１号———公告格式》等的要求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亚
泰集团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期已届满，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

保荐总结报告书中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公司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和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核查意见，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九、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批准报出。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０５０，１４８，
８９９．７０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３８７，１９９，２０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７６，８７３，
２４３．０８ （注
１）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２．６９％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诺 投 入
金额（１）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２）

截至期 末
累计 投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金
额 的差 额
（３）＝（２）－
（１）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４） ＝
（２） ／
（１）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亚 泰 医
药 产 业
园 配 套
设 施 及
高 新 技
术研发 、
中 试 车
间项目

否 ４０７，８１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７，８１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７，８１０，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２，１０１，

２７３．５２
１４，２９０，
４７３．５２

１０３．５
０％
（注２）

已转
让

—
不 适
用
（注３）

否

亚 泰 医
药 产 业
园Ｂ区普
药 、保健
品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否 ３７５，４８２，
２００．００

３７５，４８２，
２００．００

３７５，４８２，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２，８７１，

６３３．１６

－１０２，
６１０，
５６６．８４

７２．６７
％

已转
让

—
不 适
用
（注３）

否

亚 泰 医
药 产 业
园Ｄ区生
物 疫 苗
生 产 基
地项目

否 ３７５，０４７，
７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４７，
７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４７，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５，４４５，

６２４．６３
－４９，６０２，
０７５．３７

８６．７７
％

已转
让

—
不 适
用
（注３）

否

亚 泰 集
团 长 春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建 筑 工
业 化 制
品 产 业
园项目

是 １，１４１，
８０８，２００．００

７５４，６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４，６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６，４５４，

７１１．７７

－４４８，
１５４，
２８８．２３

４０．６１
％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
已结
项

８４７，
９２０．６８

否
（注４） 否

偿 还 银
行贷款

否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

已完
成

—
不 适
用

否

暂 未 确
定 用 途
的 募 集
资金

是 ０．００ ３８７，１９９，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７，１９９，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７，
１９９，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 — — —

合计 — ３，０５０，
１４８，９００．００

３，０５０，
１４８，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５０，
１４８，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７６，
８７３，２４３．０８

－９７３，
２７５，
６５６．９２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具体详见本报告“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在募集资金到账６
个月内置换完毕。 本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８日， 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及２０２０年第二次
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含 ８ 亿元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
用期限自２０２０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
月。 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公司将 ８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不存在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具体详见本报告“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变更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１：本数不包括转让募投项目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和募投项目结项后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

注２：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高于承诺投资总额系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和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收益投入项目所致。

注３：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亚
泰医药产业园配套设施及高新技术研发、 中试车间项目” 实施主体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亚泰医药产业园Ｂ区普药、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资产和“亚泰医药产业园Ｄ区生物疫苗
生产基地项目”全部资产，分别以人民币２，２８６，１２７，６００．００元、３２４，６２６，１３５．８４元和３９４，８０３，９８２．７１元的价
格转让给长春高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因已转让，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和预期效益
不适用。

注４：未达预计效益的原因：该项目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完工，报告期内由于钢筋、水泥、沙石等原材料成本
价格大幅上涨，市场需求量不足，导致项目整体盈利未达预期。 下半年管片成本高于售价，导致净利润回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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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１、基本信息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０日注册成立于北

京。 前身为邮电部直属的中鸿信建元会计师事务所，１９９８年完成脱钩改制并变更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企业，现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号楼四层，在长春 、沈阳、大连、哈尔滨、上海、广州、苏州、西宁 、济南、合肥、郑州、西安 、重庆 、石家庄、
北京自贸试验区设有分所。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是首批取得财政部、证监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事务所。 二十多年来，先
后从事证券业务近８０家，一直是国内长期从事证券期货服务业务的全国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同时具有
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从事金融相关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 全国首批第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北京第一批碳排放交易核查机构（唯一入
选的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财政部、证监会公布《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及
基本信息》，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第一批完成财政部、证监会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
备案。

截止２０２１年末，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７５１人，其中合伙人４４名，首席合伙人为田雍先生。注册会
计师 ２６２名，其中超过１８０名注册会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２０２１年度业务收入 ２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１．６４亿元，证券业务收入３，５７１．２３
万元。 ２０２１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２０家，所服务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金融证券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商务服务业等多个行业。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１２家。

２、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２０２１年末，中准会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累计风险赔偿额度２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相关职

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在相关
民事诉讼中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３、诚信记录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证券交易所及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曾于２０１９年收到中国证监会地方监管局警示函３次，２０２０年收到中国证
监会地方监管局警示函１次，２０２１ 年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１次、 中国证监会地方监管局警示函１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该等监管措施不影响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
务。

（二）项目信息
１、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 支力 ２００１年成为注册会计师，１９９８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自 １９９６年

持续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自２０２０年度审计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过吉林敖东、
东北证券、通化东宝、吉林碳谷、通葡股份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韩丽新 ２００４年成为注册会计师，２００１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自２００１年
开始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２０２１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未签署过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姜莉 １９９６年成为注册会计师，２０１２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复核工
作，１９９２年起持续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自２０２１年开始复核本公司报告。 近三年复核过东北证券、
通化东宝、通化金马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２、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拟任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拟任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无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

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审计收费
审计服务的收费是以各级别工作人员在本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为基础计算的。 本期审计费用３７０

万元，较上一期审计费用无变化。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经验丰富，在对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过程中，能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履行审计职责。 考虑到公
司审计业务的连续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继续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２２年度财务及内控
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 ２０２２年度审计机构事项予以事前审核，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相关业务资质，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具有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其在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审计工作中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控
制情况进行审计，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能够满足公司２０２２年度审计工作要求。 同意续聘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２２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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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１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第十二届第七次董事会、第

十二届第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概述
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

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运营实际，公司对２０２１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减值测试 ，当期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１０１，２２３．７０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计提金额 上年计提金额

一、信用减值损失 ６３，７６６．４１ ５６，１３６．７４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６１，４０３．５９ ５２，６６８．３７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２，３６２．８２ ３，４６８．３７
二、资产减值损失 ３７，４５７．２９ ５，５６９．９３
其中：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５９．７６ １５０．４９
存货跌价损失 ３７，０００．３３ ９３７．５９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 ３，６７５．１５
商誉减值损失 － ８０６．７０
重新计量差额 ３９７．２０ －
合 计 １０１，２２３．７０ ６１，７０６．６７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一）坏账准备
公司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主要包括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债权投
资、其他债权投资、长期应收款等，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量损失准备。

本期公司计提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６３，７６６．４１万元，其中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６１，４０３．５９万元，其
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２，３６２．８２万元。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应收天津市武清区土地整理中心５０３，０５３万
元没有收回，计提信用减值损失５０，３０５万元。

本期公司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５９．７６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按照

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公司计提存货计提跌价准备３７，０００．３３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的房产项目出现减值迹象，故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三）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重新计量差额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２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不再继续划

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资产重新计量产生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通过 “资产减值损失 ”科目进行会计处
理。

公司本期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重新计量差额 ， 系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前期已签署的《不动产权收储补偿合同 》因故拟至少延期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
因延期期限不确定，原作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的上述拟处置资产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其重新
分类后的账面价值，与假定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本应确认的折旧、摊销等进行调整后的金额的
差额３９７．２０万元，通过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总额１０１，２２３．７０万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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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王化民
先生 、李政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李政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